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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開會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5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5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

，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2210042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

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2 年 1 月 9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0139 號函。 

二、本會經於 102 年 4 月 15 日舉行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

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費召集委員鴻泰補充說明。 

三、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財政委員會 

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經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5 次會議（101.12.28）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財政委員會於 102 年 4 月 15 日舉行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6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行政院函請

審議「關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由費召集委員鴻泰擔任主席，邀請財政部張部長盛和列

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另亦邀請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行政院衛生署及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財政部張部長盛和說明 

一、修法背景： 

為回應業者對於關稅法修法之建議，檢討不合時宜之法規，並配合世界關務組織（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WCO）推動貿易便捷標準架構（Framework of Standards to 

Secure and Facilitate Global Trade, SAFE），導入單一窗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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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法重點： 

(一)建立單一窗口法制 

為利單一窗口執行，增訂依關務、航港、貿易簽審、檢驗及檢疫相關規定提出

之資料，採與相關機關或其受託機構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者，得經由

海關建置之關港貿單一窗口辦理；為保護業者商業機密及權益，增訂關務人員對於

經由關港貿單一窗口所傳輸之資料，除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應嚴守秘密

；另授權本部就關港貿單一窗口運作實施事項訂定辦法規範之。 

(二)簡化報關應檢附之文件 

為簡化通關程序，刪除進口報關時應檢附提貨單之規定。 

(三)完備法律規定 

為加速貨物通關，並利實務執行作業，增訂郵包物品得於特定場所辦理通關，

並授權本部就郵包物品通關場所、應辦理報關之金額、條件、申領、驗放、通關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訂定辦法規範之。 

(四)簡化行政作業 

為增進行政效率，機動調整關稅之報核程序，修正為由本部會商有關機關擬訂

後報請行政院核定。 

(五)落實法規合理化 

為兼顧法律安定性及確保退運處分之公益目的，並考量海關對於報關資料之保

存期限內尚有依相關檔案調查事實之可能，爰增訂海關對於不得進口貨物責令限期

辦理退運、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之處分，應自貨物放行之翌日起算 5 年內為之。 

三、修法效益： 

整體而言，本次修法可簡化報關程序、符合相關國際規範、有助法規明確化及法律

安定性，透過「單一窗口」制度之實施，達到「一次申辦，全程服務」之一站式服務便

捷作業需求，有助於減少人力成本及提升我國經貿競爭力，亦將充分落實法令鬆綁及簡

政便民之政策，營造安全便捷之通關環境。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主管機關首長說明並進行詢答後，旋即進行協商，經充分討論後，審酌關務制

度及其相關作業為我國經貿運作重要環節之一，故訂定符合國際規範與合宜之關務制度，及

簡化報關程序等，以營造通關環境之安全與便捷，咸有必要，爰本次所提相關條文除酌作文

字修正外，餘均予照案通過。茲將審查結果說明如下： 

一、新增第十條之一、第十七條、第七十一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第二十七條條文，除第一項句末「…得於特定場所辦理報關。」修正為「…得於特定場

所辦理通關。」、第三項句首「第一項郵包物品之報關場所、…」修正為「第一項郵包

物品之通關場所、…」外，其餘內容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肆、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費召集委員鴻泰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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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會通過
行政院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十條之一 依關務、航港、貿

易簽審、檢驗及檢疫相關規定

提出之資料，採與相關機關或

其受託機構電腦連線或電子資

料傳輸方式辦理者，得經由海

關建置之關港貿單一窗口為之

。 

關務人員對於經由前項關

港貿單一窗口傳輸之資料，應

嚴守秘密。但本法或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關港貿單一窗口之

營運、管理、收費基準與資料

之拆封、蒐集、處理、利用及

其他相關實施事項之辦法，由

財政部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十條之一 依關務、航港、貿

易簽審、檢驗及檢疫相關規定

提出之資料，採與相關機關或

其受託機構電腦連線或電子資

料傳輸方式辦理者，得經由海

關建置之關港貿單一窗口為之

。 

關務人員對於經由前項關

港貿單一窗口傳輸之資料，應

嚴守秘密。但本法或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關港貿單一窗口之

營運、管理、收費基準與資料

之拆封、蒐集、處理、利用及

其他相關實施事項之辦法，由

財政部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行政院： 

一、本條新增。 

二、依據聯合國貿易便捷及電子

商業中心（UN/CEFACT）第三

十三號建置單一窗口之建議文

件，單一窗口係設置讓參與貿

易及運輸之當事人得向單一入

口點申報標準化之資訊及文件

，以符合所有進口、出口及轉

運相關管理規定；如該申報資

料為電子資料者，則相同資料

項目僅需申報一次。據此，為

使我國貨物進、出口通關、貿

易、運輸之電子資料，達到一

次傳輸全程使用之目的，爰由

海關建置「關港貿單一窗口」

，整合現行財政部「海關通關

系統」、交通部「航港單一窗

口服務平台」及經濟部「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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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 e 網」三大資訊系統，以簡

化進、出口作業流程，調和相

關資料訊息，並提供業者申辦

、查詢、政府機關經貿通關資

料交換及共用、跨國經貿通關

資料交流之單一窗口作業系統

。 

三、為利關港貿單一窗口執行，

第一項定明依關務、航港、貿

易簽審、檢驗及檢疫相關規定

提出之資料，採與相關機關或

其受託機構電腦連線或電子資

料傳輸方式辦理者，得經由海

關建置之關港貿單一窗口辦理

。 

四、海關建置之關港貿單一窗口

所傳輸之資料，除報關資料外

，尚包括簽審及航港資料，為

保護業者商業機密及權益，爰

於第二項規定關務人員對於經

由關港貿單一窗口所傳輸之資

料，除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外，應嚴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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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三項規定關港貿單一窗口

之營運、管理、收費基準與資

料之拆封、蒐集、處理、利用

及其他相關實施事項之辦法，

授權由財政部會商有關機關定

之。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七條 進口報關時，應填送

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

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

有關文件。 

出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

出口報單，並檢附裝貨單或託

運單、裝箱單及依規定必須繳

驗之輸出許可證及其他有關文

件。 

前二項之裝箱單及其他依

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出入許可證

及其他有關文件，得於海關放

行前補附之。 

前項文件如於海關通知之

第十七條 進口報關時，應填送

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

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

有關文件。 

出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

出口報單，並檢附裝貨單或託

運單、裝箱單及依規定必須繳

驗之輸出許可證及其他有關文

件。 

前二項之裝箱單及其他依

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出入許可證

及其他有關文件，得於海關放

行前補附之。 

前項文件如於海關通知之

翌日起算二個月內未補送者，

第十七條 進口報關時，應填送

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提貨單

、發票、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

須具備之有關文件。 

出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

出口報單，並檢附裝貨單或託

運單、裝箱單及依規定必須繳

驗之輸出許可證及其他有關文

件。 

前二項之裝箱單及其他依

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出入許可證

及其他有關文件，得於海關放

行前補附之。 

前項文件如於海關通知之

翌日起二個月內未補送者，該

行政院： 

一、依海關實務作業，提貨單尚

非報關之必要文件，為簡化通

關程序，爰修正第一項，刪除

進口報關時應檢附提貨單之規

定。 

二、第二項、第三項、第五項至

第八項未修正；第四項酌作文

字修 

正。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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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起算二個月內未補送者，

該進出口貨物除涉及違法情事

，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外，應責

令限期辦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

回；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以書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

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者，依據

或準用第九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報單，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得檢

附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更正。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於貨物放行前因申報錯誤申請

更正報單，如其錯誤事項涉及

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

定，而其申請更正時尚未經海

關核定應驗貨物、發現不符或

接獲走私密報者，免依本法或

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處罰。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於貨物放行後因申報錯誤申請

更正報單，如其錯誤事項涉及

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

該進出口貨物除涉及違法情事

，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外，應責

令限期辦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

回；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以書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

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者，依據

或準用第九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報單，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得檢

附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更正。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於貨物放行前因申報錯誤申請

更正報單，如其錯誤事項涉及

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

定，而其申請更正時尚未經海

關核定應驗貨物、發現不符或

接獲走私密報者，免依本法或

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處罰。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於貨物放行後因申報錯誤申請

更正報單，如其錯誤事項涉及

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

定，而其申請更正時尚未經海

進出口貨物除涉及違法情事，

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外，應責令

限期辦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以

書面聲明放棄或不在海關規定

之期限內辦理退運出口或退關

領回者，依據或準用第九十六

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報單，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得檢

附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更正。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於貨物放行前因申報錯誤申請

更正報單，如其錯誤事項涉及

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

定，而其申請更正時尚未經海

關核定應驗貨物、發現不符或

接獲走私密報者，免依本法或

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處罰。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於貨物放行後因申報錯誤申請

更正報單，如其錯誤事項涉及

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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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其申請更正時尚未經海

關發現不符、接獲走私密報或

通知事後稽核者，免依本法或

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處罰。 

前三項得申請更正之項目

、期限、審核之依據、應檢附

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關發現不符、接獲走私密報或

通知事後稽核者，免依本法或

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處罰。 

前三項得申請更正之項目

、期限、審核之依據、應檢附

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定，而其申請更正時尚未經海

關發現不符、接獲走私密報或

通知事後稽核者，免依本法或

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處罰。 

前三項得申請更正之項目

、期限、審核之依據、應檢附

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修正通過） 

第二十七條 為加速通關，快遞

貨物、郵包物品得於特定場所

辦理通關。 

前項辦理快遞貨物通關場

所之設置條件、地點、快遞貨

物之種類、理貨、通關程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

政部定之。 

第一項郵包物品之通關場

所、應辦理報關之金額、條件

、申領、驗放、通關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

部定之。 

第二十七條 為加速通關，快遞

貨物、郵包物品得於特定場所

辦理報關。 

前項辦理快遞貨物通關場

所之設置條件、地點、快遞貨

物之種類、理貨、通關程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

政部定之。 

第一項郵包物品之報關場

所、應辦理報關之金額、條件

、申領、驗放、通關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

部定之。 

第二十七條 為加速通關，快遞

貨物得於特定場所辦理通關。 

前項辦理快遞貨物通關場

所之設置條件、地點、快遞貨

物之種類、理貨、通關程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

政部定之。 

行政院： 

一、依海關實務執行，國際郵包

物品之通關方式與一般進出口

貨物不同，為利商民有所遵循

，並使海關有明確之執行依據

，有必要針對進、出口郵包物

品之通關另為規範，爰參考快

遞貨物作法修正第一項，增列

郵包物品得於特定場所辦理報

關。 

二、增訂第三項就郵包物品之報

關場所、應辦理報關之金額、

條件、申領、驗放、通關程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相關事項

，授權由財政部訂定辦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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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三、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 

除第一項句末「…得於特定場所

辦理報關。」修正為「…得於特

定場所辦理通關。」、第三項句

首「第一項郵包物品之報關場所

、…」修正為「第一項郵包物品

之通關場所、…」外，其餘內容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七十一條 為應付國內或國際

經濟之特殊情況，並調節物資

供應及產業合理經營，對進口

貨物應徵之關稅或適用之關稅

配額，得在海關進口稅則規定

之稅率或數量百分之五十以內

予以增減。但大宗物資價格大

幅波動時，得在百分之一百以

內予以增減。增減稅率或數量

之期間，以一年為限。 

前項增減稅率或數量之貨

物種類，實際增減之幅度，及

第七十一條 為應付國內或國際

經濟之特殊情況，並調節物資

供應及產業合理經營，對進口

貨物應徵之關稅或適用之關稅

配額，得在海關進口稅則規定

之稅率或數量百分之五十以內

予以增減。但大宗物資價格大

幅波動時，得在百分之一百以

內予以增減。增減稅率或數量

之期間，以一年為限。 

前項增減稅率或數量之貨

物種類，實際增減之幅度，及

開始與停止日期，由財政部會

第七十一條 為應付國內或國際

經濟之特殊情況，並調節物資

供應及產業合理經營，對進口

貨物應徵之關稅或適用之關稅

配額，得在海關進口稅則規定

之稅率或數量百分之五十以內

予以增減。但大宗物資價格大

幅波動時，得在百分之一百以

內予以增減。增減稅率或數量

之期間，以一年為限。 

前項增減稅率或數量之貨

物種類，實際增減之幅度，及

開始與停止日期，由財政部會

行政院：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依現行規定，財政部辦理機

動調整關稅，須與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經濟部等相關機關共

同會銜報請行政院核定，由於

機動調整關稅屬緊急之措施，

具時效性，而辦理相關機關會

銜之行政作業繁瑣且甚為耗時

。 

三、考量遇有機動調整關稅之必

要時，財政部即召開關稅稅率

委員會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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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與停止日期，由財政部會

商有關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

核定。 

商有關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

核定。 

同有關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

核定。 

會、經濟部等機關代表均為該

委員會之成員，得於會中充分

表達意見，並已建立會前、後

意見溝通之機制。為簡化現行

機動調整關稅之報核程序，爰

修正第二項規定，將由財政部

「會同」相關機關擬訂後報請

行政院核定之行政程序，簡化

由財政部「會商」後報核。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九十六條 不得進口之貨物，

海關應責令納稅義務人限期辦

理退運；如納稅義務人以書面

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退運，

海關得將其貨物變賣，所得價

款，於扣除應納關稅及必要費

用後，如有餘款，應繳歸國庫

。 

依前項及第七十三條第二

項、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處

理之貨物，無法變賣而需銷毀

第九十六條 不得進口之貨物，

海關應責令納稅義務人限期辦

理退運；如納稅義務人以書面

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退運，

海關得將其貨物變賣，所得價

款，於扣除應納關稅及必要費

用後，如有餘款，應繳歸國庫

。 

依前項及第七十三條第二

項、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處

理之貨物，無法變賣而需銷毀

時，應通知納稅義務人限期在

第九十六條 不得進口之貨物，

海關應責令納稅義務人限期辦

理退運；如納稅義務人以書面

聲明放棄或不在海關規定之期

限內辦理退運，海關得將其貨

物變賣，所得價款，於扣除應

納關稅及必要費用後，如有餘

款，應繳歸國庫。 

依前項及第七十三條第二

項、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處

理之貨物，無法變賣而需銷毀

時，應通知納稅義務人限期在

行政院： 

一、海關依第一項責令納稅義務

人限期辦理退運及依第三項沒

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案件，現

行尚無作成上開處分期限之規

定，除使法律關係處於不確定

狀態外，海關保存報關資料及

相關檔案之期間，自進、出口

貨物放行之翌日起算，保存五

年，超過上開期間是否仍有依

職權調查事實之可能，非無爭

議，為兼顧法律安定性及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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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通知納稅義務人限期在

海關監視下自行銷毀；屆期未

銷毀者，由海關逕予銷毀，其

有關費用，由納稅義務人負擔

，並限期繳付海關。 

已繳納保證金或徵稅放行

之貨物，經海關查明屬第一項

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而納稅

義務人未依限辦理者，海關得

沒入其保證金或追繳其貨價。 

第一項海關責令限期辦理

退運及前項沒入保證金或追繳

貨價之處分，應自貨物放行之

翌日起算五年內為之。 

 

 

 

 

 

 

 

 

 

海關監視下自行銷毀；屆期未

銷毀者，由海關逕予銷毀，其

有關費用，由納稅義務人負擔

，並限期繳付海關。 

已繳納保證金或徵稅放行

之貨物，經海關查明屬第一項

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而納稅

義務人未依限辦理者，海關得

沒入其保證金或追繳其貨價。 

第一項海關責令限期辦理

退運及前項沒入保證金或追繳

貨價之處分，應自貨物放行之

翌日起算五年內為之。 

海關監視下自行銷毀；屆期未

銷毀者，由海關逕予銷毀，其

有關費用，由納稅義務人負擔

，並限期繳付海關。 

已繳納保證金或徵稅放行

之貨物，經海關查明屬第一項

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而納稅

義務人無法辦理退運出口者，

海關得沒入其保證金或追繳其

貨價。 

退運處分之公益目的，考慮海

關五年內尚有就留存之報關資

料及相關檔案依職權調查事實

之可能，爰增訂第四項首揭處

分應自貨物放行之翌日起算五

年內為之之規定。 

二、第一項及第三項酌作文字修

正；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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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費召集委員鴻泰補充說明。（不在場）費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十條之一。 

關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十條之一  依關務、航港、貿易簽審、檢驗及檢疫相關規定提出之資料，採與相關機關或其受

託機構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者，得經由海關建置之關港貿單一窗口為之。 

關務人員對於經由前項關港貿單一窗口傳輸之資料，應嚴守秘密。但本法或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關港貿單一窗口之營運、管理、收費基準與資料之拆封、蒐集、處理、利

用及其他相關實施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主席：第十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七條。 

第 十 七 條  進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

關文件。 

出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出口報單，並檢附裝貨單或託運單、裝箱單及依規定必

須繳驗之輸出許可證及其他有關文件。 

前二項之裝箱單及其他依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出入許可證及其他有關文件，得於海

關放行前補附之。 

前項文件如於海關通知之翌日起算二個月內未補送者，該進出口貨物除涉及違法

情事，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外，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納稅義務人或貨

物輸出人以書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者，依據或準用第九十六

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報單，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得檢附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更

正。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於貨物放行前因申報錯誤申請更正報單，如其錯誤事項

涉及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而其申請更正時尚未經海關核定應驗貨物、發

現不符或接獲走私密報者，免依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處罰。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於貨物放行後因申報錯誤申請更正報單，如其錯誤事項

涉及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而其申請更正時尚未經海關發現不符、接獲走

私密報或通知事後稽核者，免依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處罰。 

前三項得申請更正之項目、期限、審核之依據、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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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為加速通關，快遞貨物、郵包物品得於特定場所辦理通關。 

前項辦理快遞貨物通關場所之設置條件、地點、快遞貨物之種類、理貨、通關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郵包物品之通關場所、應辦理報關之金額、條件、申領、驗放、通關程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主席：第二十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十一條。 

第七十一條  為應付國內或國際經濟之特殊情況，並調節物資供應及產業合理經營，對進口貨物

應徵之關稅或適用之關稅配額，得在海關進口稅則規定之稅率或數量百分之五十以內

予以增減。但大宗物資價格大幅波動時，得在百分之一百以內予以增減。增減稅率或

數量之期間，以一年為限。 

前項增減稅率或數量之貨物種類，實際增減之幅度，及開始與停止日期，由財政

部會商有關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主席：第七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九十六條。 

第九十六條  不得進口之貨物，海關應責令納稅義務人限期辦理退運；如納稅義務人以書面聲明

放棄或未依限辦理退運，海關得將其貨物變賣，所得價款，於扣除應納關稅及必要費

用後，如有餘款，應繳歸國庫。 

依前項及第七十三條第二項、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處理之貨物，無法變賣而需

銷毀時，應通知納稅義務人限期在海關監視下自行銷毀；屆期未銷毀者，由海關逕予

銷毀，其有關費用，由納稅義務人負擔，並限期繳付海關。 

已繳納保證金或徵稅放行之貨物，經海關查明屬第一項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而

納稅義務人未依限辦理者，海關得沒入其保證金或追繳其貨價。 

第一項海關責令限期辦理退運及前項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之處分，應自貨物放

行之翌日起算五年內為之。 

主席：第九十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增訂關稅法第十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十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七十一條

及第九十六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關稅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並將第十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七十一條及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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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及委員李昆澤等 21 人

擬具「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2、9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22100421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暨委員李昆澤等 21 人擬

具「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10 月 11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2894 號及 101 年 11 月 28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4625 號函。 

二、本會經於 102 年 4 月 17 日舉行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

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費召集委員鴻泰補充說明。 

三、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財政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暨委員李昆澤等 21 人擬具「海

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分別經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2 次會議（101.9.28）及第 9 次會議（101.11.16）報告後

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財政委員會於 102 年 4 月 17 日舉行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6 次全

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暨委員李昆澤等

21 人擬具「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由費召集委員鴻泰擔任主席，邀請財政部張

部長盛和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另亦邀請內政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經濟部及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提案委員及相關機關首長說明 


